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总工会

宁夏企联 自治区工商联转发关于做好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

的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企联、工商联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/中国

宁人社发〔2020〕17号

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总 工 会
宁 夏 企 业 和 企 业 家 联 合 会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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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8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复工复产期间用工指导服务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

要按照各自职能，积极主动作为，指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，并依法

依规帮助企业解决好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劳动用工问题。要结

合“双爱”活动要求，积极引导企业和职工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共

克时艰，共渡难关。

二、有效维护企业正常生产和职工权益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

方要指导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，切实保障疫情期间职

工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劳动安全卫生、社会保险等合法权益。要教

育引导广大职工理解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，与企业守望相助，共同

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。

三、加强劳动关系风险监测及形势研判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

方要高度重视当前特殊时期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突出

问题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底线思维，加强风险监测，及

时分析研究劳动关系新问题。对劳动关系运行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

要按照自治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《关于建立劳动关系风险监

测预警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宁人社发〔2019〕104号）有关要求及时
报告并做好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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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 治 区 总 工 会

宁夏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自 治 区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2020年 2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3— —

















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2月 17日印发
抄送:宁东管委会,自治区有关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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